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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盘法民三初字第420号

 

原告：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联盟信用社。

住所：昆明市穿金路XX号。

负责人：苏俊   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云娇，系云南中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王汝明，男，住昆明市。

被告：张伟波，女，住昆明市。

委托代理人：王汝明，男，住昆明市，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联盟信用社诉被告王汝明、张伟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于2013年9月27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3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昆明
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联盟信用社的委托代理人李云娇，被告王汝明本人及被告张伟波的委托
代理人王汝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经被告王汝明申请，原告于2012年8月31日与其签订了《农户小额信用借款合
同》，约定原告向被告王汝明发放贷款人民币50万元，期限为24个月，自2012年8月31日起至2014
年8月10日止，按月利率5.6375‰计息，按季结息。同时被告张伟波向原告出具《共同还款承诺
书》，承诺在上述借款合同中的法律地位与借款人等同。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王汝明
发放了贷款人民币50万元。现原告查明被告王汝明已对外欠下巨额债务，该情况已经王汝明之妻张
伟波确认，且部分债权人已经起诉被告王汝明。根据上述《农户小额信用借款合同》第4.1.3条约
定：“如甲方或其家庭经济情况恶化，以及甲方涉及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和其他重大纠纷可能会
影响借款偿还的，乙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履行，并要求甲方提前归还借款、结清利息”。据此，为
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原告与被告王汝明签订的《农户小额信用借款合
同》项下的借款提前到期，被告王汝明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50万元和截至2013年9月20日的利
息8644.17元，以及自2013年9月2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的利息（借款被宣布提前到期后按合同约
定利率加收50%计收罚息、复利）；2、判决被告张伟波对上述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判决两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及原告实现债权的律师代理费5000元。

被告王汝明、张伟波共同辩称：要求驳回原告诉请。1、借款期限未到，原告要求我方提前还
款没有法律依据。2、我方一直按照合同约定的要求履行合同义务支付利息，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继续
履行合同。

原告为证实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借款申请书、个人借款申请书。欲证明2012年8月21日被告王汝明向原告提出借款50
万元的申请；



证据二、《农户小额信用借款合同》。欲证明2012年8月31日原告与被告王汝明签订书面借款
合同，对借款的各项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

证据三、共同还款承诺书。欲证明2012年8月31日被告张伟波向原告出具了共同还款承诺书，
承诺自愿作为上述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证据四、借款借据。欲证明原告于2012年8月31日依约向被告王汝明发放了贷款本金50万元；

证据五、谈话笔录。证明2013年4月27日被告张伟波向原告承认被告王汝明已对外欠下巨额债
务，已无能力归还贷款；

证据六、调取证据申请书。欲证明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申请调取案件关键证据；

证据七、委托代理协议、发票、进账单。欲证明原告为实现债权委托律师的合同依据，原告为
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用的支付凭证。

证据八、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3）盘法民龙初字第222号民事调解书。欲证明被告已经
因为借贷被提起诉讼。

被告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证据七、证据八的真实性、证明目的
予以认可。

被告为证实其答辩意见，提交下列证据：

证据一、贷款收息凭证。欲证明被告一直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利息的义务。

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
担不利后果。任何一项证据要成为定案依据，必须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三个特征。原告提
交的八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交的一组证据，原告
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提交证据能否证明自己的主张，本院
将在其后结合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评判。

综合上述证据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原告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联盟信用社与被告王汝明、张伟波于2012年8月31日签订
了2012年联盟信字第14号《农户小额信用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王汝明向原告借款人民币
500000元用于装修，期限为24个月，自2012年8月31日起至2014年8月10日止，按月利率
5.6375‰计息,实行一年一定，按季结息。借款逾期的，罚息利率按约定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
如甲方或其家庭经济情况恶化，以及甲方涉及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含行政处罚等）和其他重大
纠纷可能会影响借款偿还的，乙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履行，并要求甲方提前归还借款、结清利息及
因甲方违约致使乙方采取诉讼方式实现债权的，甲方应当承担乙方为实现债权和相关从权利而产生
的费用等约定”。同时被告张伟波向原告出具《共同还款承诺书》，承诺在上述借款合同中的法律
地位与借款人等同。合同履行期间，被告未按时归还借款本息，并因其它借贷纠纷被起诉到法院，
有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2013）盘法民龙初字第222号民事调解书为证，查明情况属实。另查明
被告第三季度利息8644.17元已经结清，尚欠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500000元，原告遂于2013年9月
27日诉至法院主张权利。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农户小额信用借款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本院
依法予以确认。原被告双方都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原告已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被告应履行
还款义务。被告逾期还款并发生其它借贷纠纷的诉讼影响了本案原告借款的偿还，依照合同约
定：“如甲方或其家庭经济情况恶化，以及甲方涉及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含行政处罚等）和其
他重大纠纷可能会影响借款偿还的，乙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履行，并要求甲方提前归还借款、结清
利息”。被告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原告要求双方合同提前到期、偿还尚欠的本金及利息，符合合同
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
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汝明、张伟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联盟信用社所欠借款本金人民币500000元。

二、被告王汝明、张伟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联盟信用社500000元本金自2013年9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按合同约定
的月利率5.6375‰计算）。

三、被告王汝明、张伟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联
盟信用社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5000元。

四、驳回原告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联盟信用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88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4443元，由被告王汝明、张伟波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
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
行的期限为两年。

 

 

代理审判员        吴彦梅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董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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